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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房服务合同纠纷频发
上海拟出台规定 经营者对同一消费者预收金额总计不得超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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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值了预付的健身卡， 不想健身房却意外跑路； 家门口突然

倒闭的健身房， 被另一家路程变远的门店“接盘” ……诸如此类

的健身消费纠纷近年来屡见不鲜。 记者近日从徐汇区人民法院获

悉， 去年仅该院办理的预付卡案件整体就有千余件， 其中涉健身

房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多达 200 余件， 呈现出维权量大且集中

的特点。

在这样的案件体量下， 暴露出整个健身行业市场什么样的共

性问题？ 从审判实践出发， 又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到消费者？ 正值

3·15， 记者就此采访了徐汇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 记者 季张颖

律师意见

审慎消费 留存证据
孙鸣民

首先， 建议消费者在进行此类消

费时， 要结合自己的情况考虑周全，

尽量选择期限较短的预付卡， 或者选

择按次收费的健身房。 不要贪图所谓

的总价低， 因为从实际情况出发， 很

有可能按实际锻炼时间计算， 按次数

计费的反而更为经济实惠。

其次， 避免冲动消费， 在签订健

身房预付费合同前， 务必仔细阅读合

同内容， 了解其中关于退费、 转让、

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约定， 确保自己的

权益得到保障。 如果营销人员有特别

承诺的， 一定要在合同中予以书面约

定， 否则所谓的 “承诺”， 到了有纠

纷时就变成了 “空头支票”。

再者，在消费过程中，消费者要保

留好相关证据，如收据、合同、会员卡、

转账记录等。 切记避免将钱款通过现

金或其他不可查的方式交给工作人

员， 相关钱款应通过可以查询的方式

付至公司账户， 且公司名称应与服务

合同中盖章的公司一致， 如果不一致

的，可以拒付。 同时，也可以通过录音

等形式固定证据， 以便在发生问题时

能够提供相应的依据。

最后， 一旦发现健身房存在服务

质量问题或存在预付费纠纷， 应及时

与健身房的经营者进行沟通， 寻求解

决方案。 如果健身房无法解决问题，

可以向相关部门投诉或寻求法律途

径， 维护自己的权益。

综上， 针对健身房预付费纠纷，

消费者应谨慎对待， 了解合同内容，

保留相关证据， 及时沟通解决， 并在

必要时寻求法律援助。

同时， 希望相关职能部门能对此

类经营者加强管理和引导， 规范经营

者的行为。期待《体育健身行业预付式

消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法》的出台，

能让这类预付费消费真正带给老百姓

实惠， 不要让预付费变成给消费者挖

的消费 “坑 ”，成了经营者的 “生财之

道”。 （本版“律师意见”由“!·15”特刊
特聘法律指导机构上海市申房律师事
务所执行主任孙鸣民律师撰写）

徐汇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任培君

此前审理过一起涉私教课程的案件。

2021 年 11 月， 查女士在某健身

公司处办理健身私教服务， 购买 36

节常规私教课程， 共花费 11400 元。

到 2022 年 8 月 31 日， 查女士发

现， 健身房在未提前通知的情况下突

然关闭门店， 随后告知可以到闵行区

虹许路上的另一家健身房继续健身。

查女士认为， 健身服务合同有较

强的地域性， 自己的工作单位离原来

的健身房仅 100 米距离， 而变更后的

经营地点距离 3 公里左右， 此行为是

对健身服务合同作出重大变更， 致使自

己无法继续履行合同。 查女士希望解除

合同并退还剩余未使用的课时费， 却遭

到健身公司的拒绝。 查女士一纸诉状将

健身公司告上法庭。

庭审中， 健身公司辩称， 查女士确

实在本公司经营的健身场所购买过 36

节私教课程， 费用共计 11400 元， 但课

程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6 月 24 日， 鉴于

合同已经过期， 不应再退还费用。

“本案中， 查女士向健身公司购买

私教课程并支付了全部费用， 健身公司

为查女士提供了部分私教课程， 双方之

间成立以健身为内容的服务合同关系。”

任培君表示， 健身公司在庭审中确认，

健身房因受疫情影响， 在 2022 年 3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间未正常营业， “所

以我们审理认为， 该公司仍以原来约定

的日期作为合同履行期限显然不妥。”

鉴于查女士的健身服务合同尚余 9

节课程未使用， 健身公司应按约继续提

供健身服务， 现健身公司未经协商或同

意， 自行变更健身地点， 且两地相差一

定距离， 确实会对接受服务一方造成不

便， 最终， 法院支持了查女士要求解除

服务合同并退还剩余服务费的诉请。

从审判实践出发， 张冬梅建议，

消费者在充值消费卡时应审慎充值，

不要充值过高金额。 “消费前应考察

健身房的环境、 设备、 营业执照和场

地租赁期限， 不要被营销人员的推销

蒙蔽双眼， 理性消费， 更要拒绝贷款

消费， 建议选择小额、 短期消费。”

“在签署合同时， 应仔细阅读合

同条款， 对不合理的条款及时提出异

议， 不要相信口头承诺。” 王朝莹建

议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 要学会及时

截屏留存消费证据。 “因为如果没有

相关消费证据， 一旦发生健身房闭店

的情况， 消费者在卡内剩余金额的举

证上就会存在较大的困难。”

从源头上， 王朝莹也谈到， 在健身

房的注册成立阶段， 可以适当抬高注册

门槛， 对注册资本与其经营范围进行匹

配性审查。

而就在近日， 从规范本市体育健身

行业预付式消费经营活动， 保障消费者

和经营者合法权益， 促进体育健身行业

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 上海市体育局会

同相关部门结合本市体育健身行业实际

情况， 在充分调研、 听取各方意见的基

础上， 起草了《上海市体育健身行业预

付式消费经营活动监管实施办法 （征求

意见稿）》， 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就明确了预收资金限期限次限

额。 比如经营者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

收取消费者超过 24 个月的计时型或者

超过 60 次的计次型预付凭证所对应的

预付费。

经营者对同一消费者收取课时类预

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 20000 元， 收取其

它各类预付凭证金额不得超过 5000 元。

经营者对同一消费者预收资金金额总计

不得超过 20000 元。

针对经营者的监管， 也变得更加严

厉。 比如， 预收资金余额风险警示标准

为 20 万元， 超过这一标准， 按比例采

取专用存款账户管理， 且根据实际情

况， 动态调整预收资金存管比例。

对此， 张冬梅和王朝莹都觉得这是

一个利好消息。

健身房自行变更健身地点引发纠纷

缺席率高、调撤率低、执行率低成通病
“从去年的办案量来看， 涉及预

付卡的案件体量不小， 分别在美容美

发、 健身、 幼儿托育、 网游等领域均

有涉及。” 采访中， 徐汇法院民事审

判庭法官张冬梅告诉记者， 其中， 涉

及健身房的服务合同纠纷多为健身房

倒闭， 造成消费者预付的会员费、 私

教费损失。

“这类案件往往缺席率高、 调撤

率低、 执行率低。 审理过程中我们发

现， 很多健身房提供的合同盖章主体

和收费主体不一致， 导致消费者起诉

时无法明确被告主体， 也对案件审理造

成一定难度。”

这一点， 也得到了徐汇法院民事审

判庭法官王朝莹的认可。 “这类案件

中， 大部分消费者都在特定的维权群

中， 因此只要有部分消费者提起诉讼，

其余消费者也会跟风提起诉讼， 因此会

造成案件多呈现批量性的特点， 但其结

果却并不乐观。”

王朝莹坦言， 该类案件多因商家缺

乏兑付能力、 跑路等情况而引发诉讼，

因此， 即便消费者在诉讼阶段收到胜诉

判决， 也会面临因商家缺乏履行能力而

无法执行到位的问题。

“这个市场确实存在着一些乱象。”

张冬梅谈到， 比如有些健身房通过虚假

宣传误导消费者， 对场地设施、 教练资

质、 课程内容作出虚假宣传， 有的甚至

连营业执照都不齐全。 “个别健身房甚

至还联系小贷公司， 对消费者进行诱

导， 贷款消费充值。” 张冬梅另外谈到，

在退款部分的条款上， 一些健身房也存

在设置收取高额手续费等霸王条款侵害

消费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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